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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 函
地址：24219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

棟11樓

承辦人：陳建豪

電話：89956666#8201

電子信箱：chienhao@osha.gov.tw

受文者：宜蘭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勞職授字第111020212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 (0202126A00_ATTCH1.pdf、0202126A00_ATTCH2.pdf、0202126A00_ATTCH3.

pdf、0202126A00_ATTCH4.pdf)

主旨：有關即日起至111年7月31日止，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

程得採線上視訊直播之辦理方式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考量近期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變種病毒

（Omicron）疫情影響，配合現階段防疫目標「正常生活、

積極防疫、穩健開放」之「新臺灣模式」，兼顧工作者參

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需求，訓練單位自即日起至111

年7月31日止，在符合下列情形下，得將實體課程轉採視訊

直播教學方式辦理：

(一)適用班別：以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（下稱本

規則）第3條至第16條之教育訓練班，及第18條第1款至

第9款之在職教育訓練班為限。

(二)適用課程：

１、上述教育訓練課程中，除實作、實際演練、實習、操

作等課程應以實體方式辦理外，其餘課程均可採視訊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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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播方式辦理。

２、訓練單位依本規則第28條第1項規定應辦理之結訓測驗

（隨班測驗），應於課程結束後擇期以實體方式進

行。

二、為保障學員權益，訓練單位規劃辦理視訊直播課程教學

前，應依下列事項完成前置作業：

(一)尚未報經當地主管機關備查之訓練班：

１、應於事前明確告知所有學員，如未參與視訊直播者，

將視同本規則第33條第2項規定之缺課時數，並取得學

員同意，方得辦理。

２、依本規則第25條規定檢附教育訓練計畫報備書等文件

報請當地主管機關備查時，一併檢附「訓練單位辦理

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採視訊直播教學執行計畫」

（下稱執行計畫）(附件1)，並上傳至職業安全衛生教

育訓練資訊管理系統（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認可辦理

第15條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及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

員，應上傳至全國勞工健康服務人員暨教育訓練管理

系統）。

(二)已報經當地主管機關備查且尚未辦訓之訓練班：

１、應於事前明確告知所有學員，如未參與視訊直播者，

將視同本規則第33條第2項規定之缺課時數；應徵得學

員同意改辦理線上視訊直播訓練、或協助轉換訓練班

別或辦理退費等，以確保學員權益。

２、至遲於開課前一日將執行計畫上傳至職業安全衛生教

育訓練資訊管理系統或全國勞工健康服務人員暨教育08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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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練管理系統。

(三)已報經當地主管機關備查且於辦訓中之訓練班：

１、訓練單位應於事前明確告知所有學員，如未參與視訊

直播者，將視同本規則第33條第2項規定之缺課時數；

應徵得學員同意改辦理線上視訊直播訓練、或協助轉

換訓練班別或辦理退費等，以確保學員權益。

２、同意轉換訓練班別之學員，於該班次結束後1年內參加

同一訓練單位辦理之同一職類之其他班別，其中已完

成課程者，得免重複受訓。

３、至遲於開課前一日將執行計畫上傳至職業安全衛生教

育訓練資訊管理系統或全國勞工健康服務人員暨教育

訓練管理系統。

三、訓練單位辦理線上視訊直播課程之班務，應依實體課程轉

採視訊直播教學之班務執行注意事項（如附件2）辦理。

四、另訓練單位如維持實體訓練，應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

最新規定及本部公告職業訓練因應COVID-19防疫管理指引

（於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暨電腦測驗資訊網下載），積

極落實防疫作為。

五、副本抄送各地方主管機關知照，前述訓練單位辦理之線上

教學訓練班，請列為後續之查班重點。

正本：中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學會、中華民國安全衛生發展協會附設職業訓練中心、中

華民國安全衛生職能發展協會附設桃園職業訓練中心、中華民國勞工安全衛生教

育協會、中華民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協會、中華民國勞動災害防止協會、中華民

國勞資事務協會、中華民國營建事業協進會附設職業訓練中心、中華民國職業安

全衛生協會、中華電力技術人員培訓協會附設職業訓練中心、中華壓力容器協

會、中華職業技能發展學會、台北市鍋爐壓力容器協會附設職業訓練中心、台灣

省工商安全衛生協會、台灣省工礦安全衛生技師公會、台灣省公共安全衛生協會

附設職業訓練中心、台灣省安全衛生教育協會、台灣省鍋爐協會、台灣省職業安

全衛生協會附設基隆職業訓練中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、社團

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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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人中華民國工業科技安全衛生協會附設中壢職業訓練中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

科技工業安衛防護協會附設台南職業訓練中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勞工教育協進

會、社團法人中華安全科學技術發展協會附設台南職業訓練中心、社團法人中華

安全科學技術發展協會附設職業訓練中心、社團法人中華起重升降機具協會、社

團法人中華產業協會附設職業訓練中心、社團法人中華勞工防災協會附設職業訓

練中心、社團法人中華勞動學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慈心健康安全暨輻射防護發展協

會附設中和職業訓練中心、社團法人台灣安全衛生協會、社團法人台灣勞動職業

安全衛生協會附設雲林職業訓練中心、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教育協進會附設職業

訓練中心、社團法人花蓮縣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協進會附設花蓮縣職業訓練中心、

社團法人高雄市勞資事務協進會附設職業訓練中心、社團法人高雄市職業安全第

一協會附設職業訓練中心、桃園市勞動安全衛生協會、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

心、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

副本：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(含附件)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

理局(含附件)、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(含附件)、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

局(含附件)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(含附件)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

金會(含附件)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安全組(含附件)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

生署職業衛生健康組(含附件)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綜合規劃組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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